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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46次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年4月1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601會議室
	參、主席：廖組長文弘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孫靖婷
	一、請業務單位參酌各與會單位意見修正「內政部補助直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作業要點」內容，並儘速簽辦前開作業要點修正事宜。
	二、請已提出115 年度補助申請之13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是否須調整申請額度；另尚未申請之高雄市、雲林縣、新竹市、花蓮縣及澎湖縣政府請再予評估是否有申請補助需求。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調整之必要，請於115 年4 月17 日（星期五）前函復本署。
	三、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縮減各財力級次之分擔款比率1節，考量115年度補助預算額度已匡列，爰仍按議程所列分擔款比率辦理，惟考量為提升違規查處成效，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意願，請業務單位評估於後續年度補助案斟酌調整。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下午3時整。
	附件、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屏東縣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二、 有關補助款分期撥付的比率，是否會區分經常門與資本門？舉例來說，若總經費 150 萬元中僅 10 萬元為資本門，按 30% 補助比率拆分僅為 3 萬元；但實務上資本門多採「整批購置」，若受限於分期撥款比例，將導致原本應一次購買完成的情形，卻被迫要「分兩批去買」，建請明確指示補助款分期下來是否有相關限制，以利本單位與主計、財政單位進行討論。
	◎嘉義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本署國土計畫組
	一、 關於補助案件之申請，本案最高申請額度以 150 萬元為原則，前開金額包含中央補助款及地方分擔款；若直轄市、縣（市）政府確有提升申請額度之需求，請依「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作業要點」（下稱補助要點）貳、四(一)規定，於申請補助計畫書內敘明特殊情形與必要性，由本署審酌合理性及必要性的予以調高額度。
	二、 現行補助要點並未規範補助款之預算科目，另涉預算相關規定部分待會請主計室協助釐清。另針對平板電腦等硬體購置，除補助要點規定不得支應之人事費與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服務費外，其餘用途只要於申請計畫書中載明購置需求且與執行土地使用管制業務相關者，即得由本補助款支應。
	三、 有關新北市政府建議調高「調整直轄市、縣(市)政府分擔款比率」（由-2%調整為-4%）1節，雖各補助機關可自行訂定分擔款級距及訂定調整因子。惟仍應符合行政院補助辦法第3條規定，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之意旨。
	四、 有關桃園市及臺東縣政府建議縮減各財力級次之分擔款比率1節，考量115年度補助預算額度已匡列，爰仍按議程所列分擔款比率辦理，惟考量為提升違規查處成效，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意願，將再行研議於後續年度檢討調整。
	五、 就核定金額達150萬元須分2期撥付1節，本次修正第1期款之撥付比率為核定補助款之30%，且不再區分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
	六、 有關預算編列作業，針對 115 年補助經費因配合行政院增訂中央補助比例上限而未及於會計年度開始前4個月核定得採「議會墊付」方式處理；116 年將提早啟動申請作業，以利各機關納編預算。
	七、 關於賸餘款 10 萬元以下得否免繳回1節，再請本署主計室協助釐清本補助是否得比照行政院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本署主計室（書面意見含會上發言）

	一、有關地方分擔款編列科目，原則上只要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業務用途並編列於預算內即可，無特定科目限制；另原補助計畫未禁止者，得購置平板設備。至撥款原則引用部分，請業務單位修正為112年8月版「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撥款原則」(下稱基金撥款原則)，非114年公務預算版，另先前已研議將撥付比率由 50%調整為30%，建請業務單位據以修正相關引用條文。
	二、有關基金撥款原則中所規定之第一類:未達150萬元，指的是全案總額或僅指中央補助款部分? 經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補助計畫金額以「中央補助部分金額」為主，即只要「中央補助金額部分」小於150萬元，就歸屬第一類可一次撥款，只要達150萬元以上，就要開始分期撥款。
	三、有關「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10條所規定，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10萬元，該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免予繳回，是否適用1節，經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需要先看內政部有無像教育部一樣，有訂定通案的撥款原則，惟內政部體系暫無訂撥款原則，所以要回歸到各補助計畫要點，如果需要就必須訂定在補助要點中，惟另洽內政部會計處，目前都沒有可以免繳回的案例存在，考量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未來資金壓力，爰建議維持現行規定，仍要求地方政府依補助比率繳回賸餘款及違規罰款等。



